
　2021年12月12日10时7分许，龙华街道清湖小学附属花蕾幼儿园高空抛物整改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名工人死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10万

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则》（深龙华府办〔2017〕9号）的规定，龙华区人

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区教育局、区群团工作部（工会）、龙华公安分局、龙华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派人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人民检察

院派人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现调查组对本起事故调查完毕，事故调查报告公示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场所与工程概况

　事发场所位于龙华区龙华街道清华社区清湖路，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附属花蕾幼儿园南侧操场玻璃雨棚安装施工现场。事发时进行的是名为“高空抛物整改项

目”工程（以下简称“涉事工程”）中安装雨棚南侧水槽的作业。

　（二）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涉事工程发包方：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附属花蕾幼儿园（以下简称“清湖花蕾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309MB2D602368；类型：事业单

位；举办单位：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法定代表人：彭岚；住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路乐安大厦B栋。

　2.涉事工程承包方：广东昌基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昌基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797792219N；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郑仲贤；成立日期：2007年02月08日；注册资本：6500万（元）；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市莲路傍江西村段18号331；持有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装饰施

工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证书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3.涉事工程监理方：深圳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祺骏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7959533K；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法定代表人：孙玲燕；成立日期：2007年01月18日；注册资本：5600万（元）；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大浪社区27区华联城市全景E、F、

G栋G栋301-1；持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证书。

　（三）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瞿某华，男，47岁，本次事故死者，湖南沅陵人，身份证号：433022XXXXXXXXXXXX，安装工人，未持有高处作业证书，根据死亡证明（推断）书

（D442020133002），其死亡原因为“高坠”。

　2.吴某杰，男，29岁，汕头潮阳人，身份证号码：440582XXXXXXXXXXXX，广东昌基公司主要负责人。

　3.黎某松，男，32岁，广东东莞人，身份证号码：441900XXXXXXXXXXXX，广东昌基公司驻涉事工程施工员。

　4.何某刚，男，50岁，湖南郴州汝城县人，身份证号码：432828XXXXXXXXXXXX，广东昌基公司驻涉事工程施工员。

　5.宋某军，男，49岁，广东广州人，身份证号码：422322XXXXXXXXXXXX，广东昌基公司深圳地区区域负责人，涉事工程实际负责人。

　6.邹某辉，男，45岁，湖南邵阳隆回人，身份证号码：430524XXXXXXXXXXXX，深圳祺骏公司驻涉事工程监理总监。

　7.庄某锐，男，25岁，汕头潮阳人，身份证号码：440582XXXXXXXXXXXX，深圳祺骏公司驻涉事工程监理员。

　（四）涉事工程相关合同与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2021年9月3日，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广东昌基公司作为涉事工程的施工单位。清湖花蕾幼儿园与广东昌基公司签订涉事工程建设施工合

同（合同总价为66.47万元）与安全施工管理协议，与深圳祺骏公司签订了涉事工程的建设监理合同。

　广东昌基公司安排宋某军作为涉事工程实际负责人，并安排了两名施工员黎某松和何某刚在现场负责施工管理工作。此人员设置与广东昌基公司提交给清湖花蕾

幼儿园和深圳祺骏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岗位设置通知书》（备案）中的人员不相符。在施工过程中深圳祺骏公司监理人员发现了该问题，但未督促广东昌基公司安

排备案的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或变更项目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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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11日，涉事工程雨棚玻璃破碎后，清湖花蕾幼儿园组织监理和施工单位召开会议，要求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做好施工监管，排除安全隐患。监理

单位于当天下达了《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广东昌基公司做好高空坠落隐患的整改，但截止事发前未跟进落实整改措施。

　至事发前，涉事工程施工任务基本完成，仅有雨棚南侧一段水槽安装待完成。

　（五）政府相关部门的履职情况

　龙华区教育局按程序组织了涉事工程的招标，将工程发包给了有资质的建筑工程公司，并委托了监理单位对涉事工程进行监理，并于2021年9月3日在龙华街道

清华社区进行了小散工程备案。2021年9月11日涉事工程开工后，龙华区教育局分别于9月26日、11月16日和11月24日对施工现场进行了安全督导检查。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1年12月11日，施工员何某刚临时找来瞿某华与另外一名工人韦某良进场安装涉事工程的不锈钢水槽。11日下午，在安装到雨棚东南角的水槽时，瞿某华等

人因操作失误将一块雨棚玻璃撬坏形成一个孔洞。

　12月12日，瞿某华与韦某良两人在玻璃雨棚上方继续安装剩余的水槽，黎某松也在雨棚上方监督两人作业。事发前瞿某华与韦某良将一条水槽抬至事发位置附

近，瞿某华回身路过图1所示的“玻璃缺失处”时，不慎掉落至地面受伤，坠落高度约为5.1米。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在场的工人立即呼救，附近岗亭内的保安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约10分钟后120急救车到达，将瞿某华送往龙华区人民医院进行抢救，14时

50分许瞿某华经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事故信息后，区教育局、应急管理局、龙华街道办事处、油松派出所、清华社区工作站等部门均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并按程序报送事故信息。

　（三）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广东昌基公司与死者瞿某华的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由广东昌基公司向瞿某华家属赔偿人民币110.7万元，赔偿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事发位置雨棚的一块玻璃在事发前破碎形成的长方形孔洞（尺寸1.5米*1.1米）上未设置盖板、防护栏等防高坠措施，也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2.瞿某华安全意识淡薄，未持有高处作业证书从事高处作业；在离地约5.1米的雨棚上方安装水槽时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身上佩带的安全带一端未固

定），在雨棚上方移动时踩到玻璃孔洞，掉落至地面。

　（二）间接原因

　1.广东昌基公司未对临时聘用的施工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聘用未持证人员从事特种作业（高处作业）；在事发位置的玻璃破损之后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

施（将玻璃破损形成的孔洞加装盖板或设置防护栏等），也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2.深圳祺骏公司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未对瞿某华和韦某良的高处作业资格进行核查；未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在事发位置的玻璃破

损之后未督促施工单位及时制定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3.黎某松作为涉事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未及时做好玻璃孔洞的安全防护工作，事发前在现场监督工人施工的过程中，在明知未做好玻璃孔洞安全防护的情况

下，未及时制止工人的施工作业，消除现场的安全事故隐患。

　4.何某刚作为瞿某华和韦某良的招聘人员和涉事工程现场管理人员，未核查两人的高空作业证书，在两人未接受安全培训的情况下，组织两人进场施工，在雨棚

玻璃破碎后未按照监理的要求做好玻璃孔洞的安全防护工作。

　5.宋某军作为涉事工程的实际负责人，未组织落实施工工人的岗前安全培训工作；在雨棚玻璃破碎后，未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做好现场的施工作业及安全隐患的

整改。

　6.广东昌基公司主要负责人吴某杰未督促涉事工程落实从业人员上岗前安全培训工作。

　7.邹某辉和庄某锐作为涉事工程的监理人员，未审核瞿某华和韦某良的高处作业资格；未监督施工单位落实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督促施工单位及时

制定并落实涉事玻璃孔洞的安全防护措施。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为，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如下：

　（一）责任单位

　1.广东昌基公司未对临时聘用的施工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聘用未持高处作业证人员从事高处作业；未对涉事玻璃孔洞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也未设置安

全警示标志。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

主要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2.深圳祺骏公司未对施工工人的特种作业资格进行核查，未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施工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督促施工单位及时制定并落实涉事孔洞的安全防

护措施。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监理责任，建议由龙华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二）责任人员



　1.宋某军作为涉事工程的实际负责人，未组织落实施工工人的岗前安全培训工作；在雨棚玻璃破碎后，未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做好现场的施工作业及安全隐患的

整改。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龙华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黎某松作为涉事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未及时做好玻璃孔洞的安全防护工作，事发前在现场监督工人施工的过程中，在明知未做好玻璃孔洞安全防护的情况

下，未及时制止工人的施工作业，消除现场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强令违章

冒险作业罪，建议由龙华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广东昌基公司主要负责人吴某杰未督促涉事工程落实从业人员上岗前安全培训工作。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

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4.瞿某华未持有效的高处作业证书从事涉事工程的高处作业；在作业过程中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踩到玻璃空缺处，掉落至地面。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三）内部处理人员

　1.何某刚作为瞿某华和韦某良的招聘人员和涉事工程现场管理人员，未核查两人的高空作业证书，在两人未接受安全培训的情况下，组织两人进场施工，在雨棚

玻璃破碎后未按照监理的要求做好玻璃孔洞的安全防护工作。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广东昌基公司依据内部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2.邹某辉和庄某锐作为涉事工程的监理人员，未监督广东昌基公司按要求配备管理人员；未审核施工工人的高处作业资格；未监督施工单位落实从业人员的安全

教育培训工作；未督促施工单位及时制定并落实玻璃孔洞的安全防护措施。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监理责任，建议由深圳祺骏公司依据内部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四）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区监察部门独立开展调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广东昌基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针对本次事故开展相关警示教育；二要加强对从业人员岗位安全知识的培训，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三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督促从业人员正确配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四要加强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日常检查，采取有效措

施及时消除施工现场的事故隐患。

　（二）深圳祺骏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全面加强日常监理工作。一要严格审查项目管理人员资质；二要严格督促施工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到场履职；三要

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从业人员上岗前安全培训工作；四要对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要督促施工单位及时落实整改，确保施工安全。

　（三）区教育局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一要认真分析查找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组织开展本领域的事故警示教育活动；二要认真落实《深圳市龙华区小散工程和零

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完善本领域的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管理和报告制度，明确安全监管职责；三要严格审核施工单位的安全生

产记录，禁止广东昌基公司等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公司承接校园建设工程；四要督促监理单位切实发挥监督作用，对未能认真履职的监理单位要制定违约惩戒措施；五

要加强安全巡查，及时检查发现校园内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

　　龙华街道花蕾幼儿园“12·12”

　　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组

　　2022年3月7日


